
壹、環保標章申請書

現行推動環保標章工作係根據環保署於民國98年修訂公佈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要點」辦理，據以開放環保標章產品項目與接受廠商申請作業。申請之相關文件經執行單位初審完成並現勘後，提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產品審議委員會（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產品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組成）審查，經審查通過後，即可發證授權廠商使用該項產品環保標章。相關環保標章申請作業細節係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辦理，包括

1.產品項目的確認
2.申請者基本資料
3.產品品質分析與功能測試分析
4.生產環境與流程管制四大項。
申請方式以網路傳輸方式上傳電子檔至環保署指定資料庫登錄通過後，相關文件經列印、用印後向環保署委託之執行單位提出。
工作流程圖

[image: image1.emf]環保標章申請案驗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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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申請產品項目或申請表不敷使用時，除可自行影印外，亦可由綠色生活資訊網 http://greenliving.epa.gov.tw/ 下載表格電子檔案，其申請所需資料與書面申請程序相同；所有文件資料均由專人專責辦理，並恪守業務保密原則。

申請使用環保標章須知
一、申請要件 
(一)申請使用環保標章之產品項目，係以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產品項目為限（請隨時上網查詢最新規格及內容，網址 http:// greenliving.epa.gov.tw/）。
(二)申請廠商應具備公司行號或商業登記，申請產品環保標章者並應擁有或委託具工廠登記證之生產工廠。
二、申請使用環保標章之規定 

(一) 申請日前一年內，生產工廠或服務場所未曾受到各級環境保護機關按日連續處罰、停工、停業、勒令歇業、撤銷許可證或移送刑罰等處分，且因違反各項環保法規(如環評、空、水、廢、毒、噪音、土壤地下水、海洋等)遭環保主管機關處分次數二次以內，處分總次數四次以內，並未發生重大公害糾紛事件。
(二)於原料取得、生產、使用、銷售或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過程中減廢績效優良、對環境污染程度之降低有顯著成效或使用時可節省能源、資源者。
(三)產品符合環保標章之規格標準。該項產品項目訂有國家標準時，應先取得合格證明文件。
三、申請書應備文件 

1.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2. 事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本國事業毋需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生產事業若位於境外，其事業登記證明須經我國駐外相關單位進行文書驗證)。
3. 工廠登記證影本。
4. 代理國內(外)產品之申請廠商，需檢附獨家代理文件。
5. 申請日前一年內，生產工廠或服務場所未曾受到各級環境保護機關按日連續處罰、停工、停業、勒令歇業、撤銷許可證或移送刑罰等處分，且因違反各項環保法規(如環評、空、水、廢、毒、噪音、土壤地下水、海洋等)遭環保主管機關處分次數二次以內，處分總次數四次以內，並未發生重大公害糾紛事件。
6. 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之方法及設施符合規定，並檢附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最近一年委託清除處理廢棄物契約書或同意進場處理文件影本。境外工廠得免附。
7. 經環保署指定公告應回收物品或容器業者，應檢具向環保署登記之證明文件及向指定金融機構繳交最近一年（申請日前）該項物品或容器之回收清除處理費繳費證明。產品符合環保規格標準；若該產品尚受國家標準之規範者，應同時提出符合國家標準之証明文件三份。
8. 產品符合環保標章規格標準；產品項目已訂有國家標準者，應先取得合格證明文件。
9. 產品品質、成分、運作、安全性及標示等應符合相關法規規定。
10. 境外工廠應檢具產製該產品所在國有關機關出具申請日前一年內，未受重大污染處分記錄之證明文件，並經我國駐外相關單位或經環保署認可之公證機構證明。
11. 生產工廠位於境外者，執行單位應提供驗證內容與查驗項目相關資料，廠商得委託執行單位或經國際認證論壇(IAF)簽署相互承認協議會員認證，具環境管理系統驗證資格之驗證單位進行現場查核。現場查核報告應敘明相關事項之確認依據，並將之納入報告附件一併提供審核。
12. 產品基本資料、產品規格、環境效益、銷售通路資訊等。
13. 其他必要之文件。

【註】：1. 以檢測報告為證明文件者，應委託經認證之專業檢測機構出具申請日前一年內完成之檢測報告，檢測項目應包括在認證範圍內，該報告並應符合環保標章及第二類產品申請案件檢測報告基本規範。
【註】：2. 依據九十三年度第六次環保標章審議委員會結論，申請廠商檢附檢測資料時，應一併檢附檢測公司之檢驗資格證明文件，若實驗室使用未獲認證之方法進行檢測，則須提供實驗室使用此項方法之背景品管數據，以供工作小組預先審查。
四、費用  

1. 單次每項規格申請之產品審查費計新台幣貳萬元正，再次申請之產品審查費計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正，審查後不論是否審查通過，皆不退款。相關檢驗費視個案由申請者自行負擔。
2. 廠商依執行單位通知，以郵政劃撥方式繳費

劃撥戶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劃撥帳號：13093320

廠商應於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之通訊聯與收執聯註明廠商名稱、該筆繳款對應之案號、申請產品項目與申請產品名稱。廠商並應將郵政劃撥收執聯送執行單位。
五、申請手續  
1. 申請方式以網路傳輸方式上傳電子檔至環保署指定資料庫登錄通過後，相關文件經列印、用印後向環保署委託之執行單位提出。
2. 申請相關文件請掛號函寄新竹縣竹東鎮310中興路四段195號53館102室，環境與發展基金會環保標章計畫收。洽詢專線：(03)5918105。
「若環保標章申請者，對環保署之驗證審查決定不服，可提出申訴。申訴應於收到驗證通知後30天內，以書面方式提出。」

環保標章使用申請書
步驟一﹑申請產品類別    □新申請 □續約申請（應於證書到期日前3~5個月提出）
環保標章產品類別　　　　　　　　　　









產品名稱　　　　　　　　　　

（英文）







產品型號　　　　　　　　　　











· 附件一﹑產品基本資料、產品規格、環境效益、銷售通路資訊等(相關格式請
         連結綠色生活資訊網下載)
步驟二﹑申請者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英文）







公司統一編號　　　　　　　　　　　　營利事業登記證　　　　　　　　　　
負 責 人　　　　　　　　　　聯絡電話　　　　　　聯絡傳真　　　　　　

公司地址　　　　　　　　　　

（英文）







上年度營業額　　　　　　　　　　登記資本額　　　　　　　　　　
工廠名稱　　　　　　　　　


　工廠登記證編號　　　　　　　　　　
負 責 人　　　　　　　　　


　登記產品項目　　　　　　　　　　
工廠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傳真　　　　　　　電子郵件　　　　　　　　
銷售聯絡人　　　　　　　　　　職　稱　　　　　　　　　　



聯絡電話　　　　　　聯絡傳真　　　　　　　電子郵件　　　　　　　　　
本案聯絡人　　　　　　　　　　職　稱　　　　　　　　　　



聯絡電話　　　　　　聯絡傳真　　　　　　　電子郵件　　　　　　　　　

□附件二﹑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附件三、 事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本國事業毋需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生產事
          業若位於境外，其事業登記證明須經我國駐外相關單位進行文書驗
          證)
□附件四﹑工廠登記證影本(依法得免除公司、事業或工廠登記之公私立機構，         

          可檢附主管機關之證明，以取代相關證照)
□附件五﹑產品唯一代理證明
步驟三﹑申請產品資料
產品用途　　　　　　　
　　　主要使用原料　　　　　
　　　　　
本項產品對環境之具體效益(請儘可能量化說明)　　　　　　　　　　　　　　
產品年產量：　　　　　　　　 產品內外銷比例：　　　%內銷  　　　%外銷
產品市場佔有率：　　　　%全球 　　　　%國內
主要銷售地區(1)　　　　　　　　(2)　　　　　　　　(3)　　　　　　　　　　
產品品質證明　我國國家品質標準(CNS) 是否已開放本申請產品項目﹖
□有；請檢附品質及相關安全法令名稱(如CNS總號)及合格證明文件
□無；請檢附相關品質系統證明資料(如業界認可檢驗報告或ISO 9000等證書)
□附件六﹑產品品質、成分、運作、安全性及標示等應符合相關法規規定（報
          告日期以1年內有效）
□附件七﹑產品符合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證明（報告日期以1年內有效）
□附件八﹑產品消費後廢棄物回收系統及回收績效達成相關規定之證明（經環保署指定公告應回收物品或容器業者，應檢具向環保署登記之證明文件及向指定金融機構繳交最近一年（申請日前）該項物品或容器之回收清除處理費繳費證明）
步驟四﹑產品生產流程資料表　
產品生產流程資料
	生產流程作業名稱
	管制項目
	管制基準

	  
	  
	  

	  
	  
	  

	  
	  
	  

	  
	  
	  

	  
	  
	  


使用回收料製程資料（如無使用回收料，此欄免填）
	使用回收料種類
	回收料來源
	回收料佔產品之比重

	  
	  
	  

	  
	  
	  

	  
	  
	  

	  
	  
	  


一般事業廢棄物產量資料（噸 / 月）
	廢棄物名稱
	廢棄物總重量
	回收廢棄物重量
	需清理廢棄物重量
	代清理機構名稱

	  
	  
	  
	  
	  

	  
	  
	  
	  
	  

	  
	  
	  
	  
	  

	  
	  
	  
	  
	  


有害事業廢棄物產量資料（噸 / 月）
	廢棄物名稱
	廢棄物總重量
	回收廢棄物重量
	需清理廢棄物重量
	代清理機構名稱

	  
	  
	  
	  
	  

	  
	  
	  
	  
	  

	  
	  
	  
	  
	  

	  
	  
	  
	  
	  


□附件九﹑申請日前一年內，生產工廠或服務場所未曾受到各級環境保護機關按日連續處罰、停工、停業、勒令歇業、撤銷許可證或移送刑罰等處分，且因違反各項環保法規(如環評、空、水、廢、毒、噪音、土壤地下水、海洋等)遭環保主管機關處分次數二次以內，處分總次數四次以內，並未發生重大公害糾紛事件之證明文件。
□附件十﹑境外工廠應檢具產製該產品所在國有關機關出具申請日前一年內，未          受重大污染處分記錄之證明文件，並經我國駐外相關單位或經環保署認可之公證機構證明
□附件十一﹑使用回收料之績效證明（如生產原料購買發票與紀錄） 
□附件十二﹑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之方法及設施符合規定，並檢附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最近一年委託清除處理廢棄物契約書或同意進場處理文件影本。境外工廠免附。
  ※請確認已檢附相關附件並勾記※  
步驟五﹑申請確認並簽章
根據申請須知第三條應備文件規定，本申請書與附件合計共　


　頁。
茲保證上述所填寫與所附資料確實無訛，若有填寫不實情事，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另本公司願遵守相關驗證要求，並提供評估本次申請產品所需之任何資訊。

公司用印　　　　


　
工廠用印　　　　

　 


單位主管簽章　　

　　
填寫人簽章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使用申請書填寫範例

環保標章使用申請書
步驟一﹑申請產品類別    ■新申請      □續約申請（應於證書到期日前3~5個月提出）
環保標章產品類別　　　二、辦公室自動化用紙








產品名稱　　　　環保再生紙　

（英文）







產品型號　　　　ERA-001　　　











■附件一﹑產品基本資料、產品規格、環境效益、銷售通路資訊等(相關格式請連結綠色生活資訊網下載)
步驟二﹑申請者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文盛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







公司統一編號　　19650192　　　營利事業登記證　竹縣稽86稅公字第001號　　　　　　　　　
負 責 人　張大業 董事長　聯絡電話　03-5916666 聯絡傳真　03-5820231　　　　　

公司地址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英文）







上年度營業額　　6.8億新台幣　　　　　　　　登記資本額　2億新台幣　　　　　　　　
工廠名稱　文盛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工廠登記證編號　77-00001-01　　　　　　　　　
負 責 人　　　蔡菜子 廠長
　登記產品項目　衛生紙、再生紙、新聞紙　　　　　　　　　
工廠地址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








聯絡電話　03-5916668　聯絡傳真　03-5820231 電子郵件　nansypass@ms1.com　　　　　　　
銷售聯絡人　　楊小芬　　　　　職　稱　     業務部經理　　



聯絡電話　03-5916664　聯絡傳真　03-5820231　電子郵件　james@hotmail.com　　　　　　　　
本案聯絡人　　張萬利　　　　職　稱　　   　品保部工程師　　　


聯絡電話　03-5916662　　聯絡傳真　03-5820231　電子郵件　kris@hotmail.com　　　　　　　　

■附件二﹑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附件三、 事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本國事業毋需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生產事
          業若位於境外，其事業登記證明須經我國駐外相關單位進行文書驗
          證)
■附件四﹑工廠登記證影本(依法得免除公司、事業或工廠登記之公私立機構，         

          可檢附主管機關之證明，以取代相關證照)
□附件五﹑產品唯一代理證明
步驟三﹑申請產品資料
產品用途　文化印刷用紙　　　　主要使用原料　  回收廢紙　　　　
　　　　　
本項產品對環境之具體效益(請儘可能量化說明)　　　　　　　　　　　　　　
產品年產量：　9600頓/年　　 產品內外銷比例：　100　%內銷  　0　%外銷
產品市場佔有率：　60　%全球 　40　%國內
主要銷售地區(1)　美、加地區　(2)　　東南亞各國　(3)　中國大陸　　　　　　　　　
產品品質證明　我國國家品質標準(CNS) 是否已開放本申請產品項目﹖
■有；請檢附品質及相關安全法令名稱(如CNS總號)及合格證明文件
□無；請檢附相關品質系統證明資料(如業界認可檢驗報告或ISO 9000等證書)
■附件六﹑產品品質、成分、運作、安全性及標示等應符合相關法規規定（報
          告日期以1年內有效）
■附件七﹑產品符合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證明（報告日期以1年內有效）
■附件八﹑產品消費後廢棄物回收系統及回收績效達成相關規定之證明（經環保署指定公告應回收物品或容器業者，應檢具向環保署登記之證明文件及向指定金融機構繳交最近一年（申請日前）該項物品或容器之回收清除處理費繳費證明）
步驟四﹑產品生產流程資料表　
產品生產流程資料
	生產流程作業名稱
	管制項目
	管制基準

	再生漿製作
	原料、藥量、溫度等
	工廠作業基準001

	備料
	原料、色料、藥量
	工廠作業基準002

	抄紙
	抄速、水分、漂白
	工廠作業基準003

	  
	  
	  

	  
	  
	  


使用回收料製程資料（如無使用回收料，此欄免填）
	使用回收料種類
	回收料來源
	回收料佔產品之比重

	回收廢紙
	國內
	40％

	回收廢紙
	國外
	60％

	  
	  
	  

	  
	  
	  


一般事業廢棄物產量資料（噸 / 月）
	廢棄物名稱
	廢棄物總重量
	回收廢棄物重量
	需清理廢棄物重量
	代清理機構名稱

	乾燥污泥
	1500
	0
	1500
	大將清理公司

	纖維棄物
	480
	0
	480
	大將清理公司

	  
	  
	  
	  
	 

	  
	  
	  
	  
	  


有害事業廢棄物產量資料（噸 / 月）
	廢棄物名稱
	廢棄物總重量
	回收廢棄物重量
	需清理廢棄物重量
	代清理機構名稱

	  無
	  
	  
	  
	  

	  
	  
	  
	  
	  

	  
	  
	  
	  
	  

	  
	  
	  
	  
	  


■附件九﹑申請日前一年內，生產工廠或服務場所未曾受到各級環境保護機關按日連續處罰、停工、停業、勒令歇業、撤銷許可證或移送刑罰等處分，且因違反各項環保法規(如環評、空、水、廢、毒、噪音、土壤地下水、海洋等)遭環保主管機關處分次數二次以內，處分總次數四次以內，並未發生重大公害糾紛事件之證明文件。
■附件十﹑境外工廠應檢具產製該產品所在國有關機關出具申請日前一年內，未  

          受重大污染處分記錄之證明文件，並經我國駐外相關單位或經本署認 

          可之公證機構證明
■附件十一﹑使用回收料之績效證明（如生產原料購買發票與紀錄） 
■附件十二﹑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之方法及設施符合規定，並檢附經主管機

            關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最近一年委託清除處理廢棄物

            契約書或同意進場處理文件影本。境外工廠得免附。
  ※請確認已檢附相關附件並勾記※  
步驟五﹑申請確認並簽章
根據申請須知第三條應備文件規定，本申請書與附件合計共　
10
　頁。
茲保證上述所填寫與所附資料確實無訛，若有填寫不實情事，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另本公司願遵守相關驗證要求，並提供評估本次申請產品所需之任何資訊。

公司用印　　　　


　
工廠用印　　　　

　 


單位主管簽章　　蔡菜子
　　
填寫人簽章　　　張萬利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90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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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標章申請案驗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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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標章審議委員會


廠商


環保標章產品申請文件準備及上網登錄


書面文件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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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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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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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及准駁建議


審議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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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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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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